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
（来华工作90日以下，含90日）
办事指南（暂行）

一、法定依据
（一）《关于进一步完善外国专家短期来华相关办理程序的通知》（外专发〔2015〕176号）
（二）关于印发《外国专家短期来华相关办理程序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外专发〔2015〕186号）
二、办理对象
受中国境内的聘请单位邀请，来华从事管理、技术、科研、教学、指导、咨询等工作，停留时间不超过90天（含）的外国专家。
三、审批条件
（一）聘请单位具有法人资格，有开展聘请外雇专家工作的能力；
（二）有明确的来华工作任务；
（三）有详细的在华活动日程；
（四）有充足的费用保障外国专家来华；
（五）受邀外国专家条件
受邀外国专家应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为执行政府间、国际组织间协议、协定和中外经贸合同，应聘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2.应聘在中国从事教育、科研、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工作的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3. 应聘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中担任副总经理以上职务，或享受同等待遇的外国籍高级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4.依法在中国注册的境外专家组织或人才中介机构常驻中国代表机构的外国籍代表；
5.应聘在中国从事经济、技术、工程、贸易、金融、财会、税务、旅游等工作，具有特殊专长、中国紧缺的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三、办理流程
1.用人单位需在外国专家入境前2-3个月提交相关文件材料至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2.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对材料进行预审和受理。材料不齐全、内容不规范的，国际处告知需补正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
3. 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方可在网上申请。用人单位登录“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在线提交申请信息，并提供相关电子材料。
3.网上预审和受理。受理机构承诺在5个工作日（材料提交当日不计算在期间内）内对网上提交的材料进行预审和受理。材料不齐全、内容不规范的，受理机构应当一次性在线告知需补正材料，并出具一次性告知书，补正后予以受理；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应当予以受理，并在线生成受理通知。
4.审查。受理机构网上受理后，决定机构承诺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不再提交纸质材料核验。
5.决定。符合条件、标准的，准予签发，申请单位至签发机构领取纸质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不再核验纸质料。
四、申请材料
	[bookmark: OLE_LINK4]序号
	提交材料清单
	原件/
复印件
	份数
	纸质/
电子
	要求
	备注

	1
	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申请表
	原件
	1
	电子
	在线填写打印，申请人签字（可复印或传真）后，加盖用人单位公章，再上传至系统。
	申请人承诺本人无犯罪记录。

	2
	工作合同、项目合同、合作协议或邀请单位邀请说明
	原件
	1
	电子
	包括申请人姓名、国籍、工作地点、工作期限、工作内容，并列明所有工作地点和入境次数。
	

	3
	申请人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
	原件
	1
	[bookmark: OLE_LINK1]电子
	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信息页。
	

	4
	电子照片
	原件
	1
	电子
	
	

	5
	担保书
	原件
	1
	电子
	用人单位应注明邀请外国人的费用安排，对邀请行为的真实性作出承诺并对被邀请外国人在华费用支付等进行担保。
	学院签字盖章后，国际处签字盖章

	4
	其他
	原件
	1
	电子
	
	申请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的，应提交符合外国高端人才（A类）的证明材料。

	备注：
1.符合外国高端人才（A类）的，可依据《关于进一步完善外国专家短期来华相关办理程序的通知》（外专发〔2015 〕176号）文件规定申请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随行人员均需填写申请表。
2.持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申请F字签证，入境后无需办理工作类居留证件。
3.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前置审批或具备我国相应准入类职业资格的，还应提供行业主管部门批准文书或职业资格证明。
4.所有外文材料均需提交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中文翻译件。


五、办结时限
如无特殊情况，网上申请审批时限5个工作日，网上受理之后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是否签发。
六、审批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七、联系方式
[bookmark: _GoBack]联系电话：028-87092735
联系人：刘老师
地址：腾骧楼104
网址：
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http://fwp.safea.gov.cn
                                         http://39.155.161.12；
